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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培养目标
坚持立德树人，培养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卫生保健事业发展需要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比较系统地掌握护理学和相关学科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具有基本的临床护理能力，初步的教学能力、管理能力、科研能 力及创新能力，能在各类医疗卫生、保健机构从事护理和预防保健工作的专业人才。

二、毕业要求
本专业学生在思想品德与职业态度、能力、知识方面达到以下要求：
1．思想道德与职业态度
1.1 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热爱祖国，忠于人民，对护理学科有正确的认识，对其发展具有责任感，初步形成以维护和促进人类健康为已任的专业价 值观。
1.2 关爱生命，尊重护理对象的价值观、文化习俗、个人信仰和权利，平等、博爱，体现人道主义精神和全心全意为护理对象的健康服务的专业精神。
1.3 具有科学精神、慎独修养、严谨求实的工作态度和符合职业道德标准的职业行为。
1.4 树立依法行护的法律观念，遵从医疗护理相关法规， 自觉将专业行为纳入法律和伦理允许的范围内，具有运用相关法规保护护理对象和自身权益的意识。
1.5 尊重同事和其他卫生保健专业人员，具有良好的团队精神和跨学科合作的意识。
1.6 具有创新精神和创业意识，树立终身学习的观念，具有主动获取新知识、不断进行自我完善和推动专业发展的态度。
1.7 初步形成科学的质疑态度和批判反思精神，具有循证实践、勇于修正自己或他人错误的态度。
1.8 在应用各种护理技术时应充分考虑护理对象及家属权益，对于不能胜任或不能安全处理的护理问题，应具有寻求上级护士帮助的意识。
1.9 初步形成成本效益观念，具有利用一切可利用资源，以最小的医疗成本获取护理对象最佳健康水平的意识。
2．知识
2.1 掌握与护理学相关的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知识和科学方法。
2.2 掌握护理学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
2.3 掌握人体的正常结构、功能，人的心理状态及其发展变化。
2.4 掌握生命各阶段常见病、多发病、急危重症护理对象的护理知识。
2.5 掌握常见传染病的预防、控制和管理知识。
2.6 掌握基本的药理知识、临床用药及药品管理知识。
2.7 熟悉影响健康与疾病的生物、心理、社会因素及其评估和干预方法。
2.8 熟悉不同护理对象的基本心理需要及常见临床心理问题的评估和干预方法。
2.9 熟悉不同人群卫生保健的知识和方法，包括健康教育、疾病预防、疾病康复和临终关怀的有关知识。
2.10 了解国家卫生工作的基本方针、政策和法规。
2.11 了解我国传统医学的基础知识及护理的基本方法。
2.12 了解护理学科的发展动态及趋势。
3.能力
3.1 具有在护理专业实践中有效沟通与合作的能力。
3.2 具有运用多学科知识进行护理评估、制订护理计划及对护理对象实施整体护理的基本能力。
3.3 掌握基础护理技术、急救护理技术、专科护理基本技术和具有配合实施常用诊疗技术的能力。
3.4 具有常见病、多发病的病情观察和护理能力。
3.5 具有配合急危重症的抢救和突发事件的应急救护的初步能力。
3.6 具有从事社区护理的基本能力，能在各种环境中为个体、家庭、社区提供与其文化相一致的健康保健服务。
3.7 具有初步运用批判性思维和临床决策的能力，以保证安全有效的专业实践。
3.8 具有初步从事临床教学的能力。
3.9 掌握文献检索、资料收集的基本方法，具有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有效获取和利用护理学专业信息，研究护理问题的基本技能。
3.10 具有运用一门外语阅读护理学文献和简单交流的能力。
3.11 具有自主学习和创新发展的基本能力，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健康保健需求。

三、专业核心课程
内科护理学、外科护理学、妇产科护理学、儿科护理学、重症与急救护理、护
理心理学、精神科护理学、护理教育学（研讨课）、护理管理学、护理科研等。

四、毕业标准与学位学分绩点要求
毕业标准: 遵章守纪,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和身体素质,符合规定的德育、体育和美育标准；修满本专业最低计划学分要求184.5学分,且各类课程的学分符合专业指导性教学计划规定。
学位学分绩点要求: 平均学分绩点≥2.0。

五、课程结构和学分学时分布表

	

课程类别
	

学分
	

学时
	学时 比例 （%）
	课程性质
	教学形式

	
	
	
	
	必修课   学时
	选修课   学时
	[bookmark: _GoBack]理论教学 学时
	实践教学 学时

	通识教育课
	51
	948
	30.33
	528
	420
	828
	120

	大类与专业基础课
	42.5
	696
	22.26
	696
	0
	536
	160

	专业主干课
	24.5
	392
	12.54
	392
	0
	282
	110

	专业方向课
	16.5
	270
	8.64
	128
	142
	200
	70

	个性发展课程
	2.5
	40
	1.28
	0
	40
	40
	0

	集中实践环节
	41.5
	684
	21.88
	684
	0
	0
	684

	第二课堂
	6
	96
	3.07
	96
	0
	0
	96

	总    计
	184.5
	3126
	100
	2508
	602
	1886
	1224



六、专业指导性教学计划
